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传真

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

议由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经营情况，认为公司提出发行公司债券的

申请符合现行有关规定的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重点提示：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发行公司债券。经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基本情况如下：

（

１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含

２０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２

）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

６

年（含

６

年），可以为单一

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的市场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３

）债券利率及确定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并

将不超过国务院或其他有权机构限定的利率水平。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４

）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采取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一次完成发行，不分期发行，具体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方式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认购公司债券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６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可向公司股东配售，具体配售安排（包括是否配售、配售比例等）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和有关具体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７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募集资金用

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８

）回售和赎回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可设回售和赎回选择权，回售和赎回选择权的具体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９

）担保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０

）上市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公司将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

１１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均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重点提示：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行公司债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债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规定，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决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规模、债

券期限、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发行方式、配售安排、还本付息的具体安排、是否提供担保及担保方式、募集

资金用途、是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交易的场所，以及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

发行方案有关的事宜。

（

２

）决定及聘请参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３

）批准或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法律文件，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４

）向有关监管部门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审核的申报事宜，并依据有关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若有）

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作出适当的调整。

（

５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有关证券交易场所的债券发行及上市规则，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

及上市事宜；办理公司债券的还本付息等事项。

（

６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特别偿债措施。

在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本次公司债券本息时，采取如

下特别偿债措施：

Ａ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Ｂ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Ｃ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Ｄ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７

）采取所有必要的行为，决定或办理其他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

８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重点提示：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５

、审议通过《财务总监任职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 经会议审议后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Ａ

、发行规模；

Ｂ

、债券品种和期限；

Ｃ

、债券利率及确定；

Ｄ

、发行方式；

Ｅ

、发行对象；

Ｆ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Ｇ

、募集资金用途；

Ｈ

、回售和赎回安排；

Ｉ

、担保安排；

Ｊ

、上市场所；

Ｋ

、决议有效期。

（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会议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３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３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决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时；

（三）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Ａ

、发行规模；

Ｂ

、债券品种和期限；

Ｃ

、债券利率及确定；

Ｄ

、发行方式；

Ｅ

、发行对象；

Ｆ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Ｇ

、募集资金用途；

Ｈ

、回售和赎回安排；

Ｉ

、担保安排；

Ｊ

、上市场所；

Ｋ

、决议有效期。

议案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２

）。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四、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００

，会期半天；

五、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六、登记方法：

１

、报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

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出

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报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８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七、其他事项：

１

、报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４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２

、参加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１

４

、联系人：赵东华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

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Ａ

、发行规模

Ｂ

、债券品种和期限

Ｃ

、债券利率及确定

Ｄ

、发行方式

Ｅ

、发行对象

Ｆ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Ｇ

、募集资金用途

Ｈ

、回售和赎回安排

Ｉ

、担保安排

Ｊ

、上市场所

Ｋ

、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投

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4

2012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2-022

债券代码：

122013

债券简称：

08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召开了公司二零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有关股东大会的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9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1

号贵宾厅。

3

、召开方式：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

4

、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贺江川先生主持。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为：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1,845,933,3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5％

。 其

中：

A

股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1,161,226,831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

；

H

股股东

（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684,706,498

股，占公司

H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特别决议案：

1

、审议批准本公司《章程修正案》。

投票情况：

645,422,724

股放弃投票；同意

1,200,510,6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批准本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章程修正案》。

投票情况：

645,422,724

股放弃投票；同意

1,200,510,6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普通决议案：

3

、审议批准本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投票情况：

645,422,724

股放弃投票；同意

1,200,510,60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 审议批准本公司向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购买责任限额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保费不超过

19

万元人民币。

投票情况：

645,622,724

股放弃投票；同意

1,167,924,03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7.3 %

；反对

32,386,57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郭文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结论性意见为：公

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王建保被委任为本次会议的监票

员。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2－046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临

2012-044

号公告），公司于近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系统陆续出售所持有的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代码：

601328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流通

A

股股票。 截至

2012

年

12

月

20

日收盘，公司累计出售交通银行股票

150,110,504

股，出售均价为

4.471

元

/

股，累计出售数额占交通银行总股本的

0.202%

。 本次处置之后，公司不再持有交通银行股票。

二、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经初步测算，扣除股票成本、相关税费后，本次处置将增加公司当期利润约

11,569

万元。

三、处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所持交行股份与公司主业关联度不高，本次处置可以盘活公司资产、优化资

源配置，集中公司资金投入到天然橡胶、精细化工、农化等核心主业上，从而拓展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发挥更

大的战略价值。

本次处置，还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和负债结构，改善现金流，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效率。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

ST

科龙 公告编号：

2012-046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简要介绍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

山中院」）的（

2008

）佛中法执字第

853

号，（

2009

）佛中法执字第

113

、

114

、

115

、

116

、

118

、

157

、

234

、

235

、

236

、

237

、

238

、

259

、

502

、

852

、

995

、

996

号，（

2010

）佛中法执字第

32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佛山中院对本公司及本公

司相关控股子公司申请执行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格林柯尔系公司」）及顾雏军

损害公司权益纠纷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格林柯尔系企业依法恢复执行程序的通知精神，决定对

有关案件恢复执行。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佛山中院 （

2006

）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1

、

186

、

181

、

182

、

175

、

56

、

153

、

185

、

14

、

154

、

184

、

180

、

13

、

93

、

94

、

10

、

12

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高院」）（

2008

） 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206

、

318

、

319

、

396

、

465

、

466

、

439

、

471

、

441

、

440

、

190

、

191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高院（

2009

）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238

、

172

、

116

、

171

号民事裁定书均已判本公司及本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胜诉，相关案件诉讼金额

7.25

亿元。案件详情请见本

公司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

2008

年

4

月

3

日、

2008

年

6

月

3

日、

2008

年

6

月

24

日、

2008

年

10

月

23

日、

2009

年

1

月

10

日和

2008

年

7

月

4

日、

2008

年

8

月

19

日、

2009

年

1

月

22

日、

2009

年

7

月

9

日、

2009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系列案件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处于暂停执行状态，根据佛山

中院恢复执行通知书的精神，相关案件将恢复执行。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

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约人民币

6.51

亿元， 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对此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

备人民币

3.65

亿元。本公司认为，在目前情况及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系列案件全部执

行完毕之前， 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与此前相比并无实质性的

差异。

上述案件执行完毕的时间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待上述案件执行完毕后，本公司将根据确定的收回比例

追溯调整

2005

年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并调整

2006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相关科目，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8

） 佛中法执字第

853

号，（

2009

） 佛中法执字第

113

、

114

、

115

、

116

、

118

、

157

、

234

、

235

、

236

、

237

、

238

、

259

、

502

、

852

、

995

、

996

号，（

2010

）佛中法执字第

32

号恢复执行通知书。

应本公司要求， 本公司

A

股股票及

H

股股票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下午一时起于交易所暂停买卖，以

待发出本公告。 本公司已申请其

A

股股票及

H

股股票由

2012

年

12

月

24

日起恢复在交易所买卖。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75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重整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发布公告（详见

2012

年

10

月

20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询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下达（

2012

）农

六法破字第

01

号《民事裁定书》和（

2012

）农六法破字第

01-1

号《决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行营业部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 同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重整管理

人。 公司重整期间将采用管理人管理模式，公司信息披露责任人为公司管理人。

一、重整进展情况

在六师中院的指导及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下，公司重整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公司的债权确认及资产

评估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公司

"

重整计划草案

"

也依法制作完毕。 经六师中院决定，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召开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

重整计划草案

"

。 鉴于

"

重整计划草案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

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六师中院决定同日召开出资人组会议，就公司

"

重整计划草

案

"

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审议表决。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

上市

,

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方案未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

被宣告破产清算， 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

2012-49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30

；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证券大厦公司

21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辛杰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82,583,1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36.35%

。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律师张荣富、吴小青列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其中选举董事、股东代表监事采取

"

累积投票制

"

方式），逐项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股东大会批准变更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

2012

年度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6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保证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连续性， 股东大会批准变更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内控

审计机构，

2012

年度审计报酬为人民币

32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以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因董事任期届满的原因，李晓帆、杨如生不再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

票制方式逐项表决选举辛杰、宋扬、童庆火、胡皓华、黄辉、潘同文、郭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黄

辉、潘同文、郭刚为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津贴为

8

万元

/

年（含税）。 前五位董事为连任，后两位为新任。

选举辛杰先生为公司董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宋扬先生为公司董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童庆火先生为公司董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胡皓华先生为公司董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黄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182,583,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潘同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182,583,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郭刚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182,583,15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登载在

2012

年

12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四）以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逐项表决选举刘明伟、黄一格、陈阳升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股东代表监事均为连任。

选举刘明伟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黄一格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选举陈阳升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同意

182,583,1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一内容详见

201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荣富，吴小青；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公告编号：

2012-50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11

：

00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

大厦

21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

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选举，辛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人员变动情况，第七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做如下调整：

1

、战略与预算委员会（

5

人，其中

2

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辛杰（董事长）

委员：宋扬（董事、总经理）

胡皓华（董事、财务总监）

潘同文（独立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战略与预算委员会战略办公室设在董事会办公室。

战略与预算委员会预算办公室设在计划财务部。

2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5

人，其中

3

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黄辉（独立董事）

委员：辛杰（董事长）

童庆火（董事）

潘同文（独立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

3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5

人，其中

3

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潘同文（独立董事）

委员：宋扬（董事、总经理）

童庆火（董事）

黄辉（独立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风险控制部。

4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5

人，其中

3

名独立董事）

主任委员：黄辉（独立董事）

委员：辛杰（董事长）

童庆火（董事）

潘同文（独立董事）

郭刚（独立董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部。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宋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胡皓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续聘高建柏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钱文莺女士、陆炜弘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增加

"

自有物业租赁

"

一项，具体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为

准。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

我们已审阅了被提名人的个人简历等基本情况。 被提名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拥有履行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经向有关监管部门了解，他们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

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

、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2

、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附件：

1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辛杰先生，

1966

年

6

月生，硕士研究生（

MBA

），工程师。

1988

年

7

月毕业于沈阳工业大学电器专业，曾

在深圳市外贸大厦服务公司、深圳市外贸集团、深圳市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名都实业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长城物业管理公司工作。

1998

年

-1999

年， 任深圳市长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

1999

年

-

2003

年，历任深圳圣廷苑酒店筹备组负责人、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4

至

-2009

年，任深圳市长城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深圳圣廷苑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

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10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1

年

4

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宋扬先生，

1968

年

5

月生，硕士研究生，工程师。

1990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暖通专业，获工程硕士。历

任深圳市长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市长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经营部部长、

工程管理中心经理。

2005

年

6

月起，任深圳市长城地产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支部书记。

2010

年

11

月至

今，兼任莱宝高科（

002106

）董事。

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2

年

6

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胡皓华先生，

1957

年

6

月生， 经济学硕士、 高级会计师，

1982

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

1987-

1990

年，中国人民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历任国家财政部会计司主任科员、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境外

产权处副处长、深圳市沙河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对外合作部副部长、深圳

三星视界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深圳市沙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深圳市沙河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2009

年

10

月至今，任深圳国有免

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兼职）；

2011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高建柏先生，

1964

年

7

月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1985

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

1990-1993

年就读于中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

1993

年

6

月加入本公司，先后在本公司所属天健香蜜工

程开发公司、天健龙岗香蜜房地产开发公司、天健房地产销售部、证券部、房地产管理本部、资产经营部、企

业发展管理部工作。 历任公司资产经营部副经理、经理，企业发展管理部经理等职。

2001

年

10

月至今，兼任

莱宝高科（

002106

）董事。

2008

年

4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1

年

4

月起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钱文莺女士，

1972

年

10

月生，翻译，

ACCA

准会员（特许注册会计师）。

1994

年

7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英

文及世界经济专业，获双学士学位。先后在公司所属天健香港有限公司、集团总部办公室、项目投资办、天健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英文翻译、财会、文秘、投资分析、市场拓展部经理等职。

2009

年

11

月起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陆炜弘女士，

1968

年

12

月生，经济师、会计师。

1992

年

7

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先后在

江苏省扬州市建设银行江都市支行营业部，从事汇票结算、联行往来、票据交换等工作，

1995

年

1

月任本公

司所属路桥一公司财务部会计，

2000

年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000090

证券简称：深天健 编号：

2012－51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0

号证券大

厦

21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

5

名。 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以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刘明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刘明伟先生，

1955

年

10

月生，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研究生学历，助理研究员。

1977

年

2

月至

1980

年

2

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

1980

年

3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先后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

612

厂技术

员；国家科委管理学院科技统计研究室主任、助理研究员；深圳市科技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深圳市中

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中心主任（其间：

2004.12-2008.01

深圳市会展中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深圳市通产

实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

2012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2-035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表决董

事

15

人，实际表决董事

15

人。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陈巍离任审计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精算师迟小磊离任审计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1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2-036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表决监

事

5

人，实际表决监事

5

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陈巍离任审计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精算师迟小磊离任审计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425

证券简称：青松建化 编号：临

2012-060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接到控股股

东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统众公司

"

）通知，统众公司 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减持价格

10.18

元

/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

。 本次减持后，统众公司仍持有公司股份

180,683,8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1%

。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将继续关注统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2-055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上海广信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广信

"

）通知，告知其因战略发展需要实施分立事宜，即：上海广信以存续分立的方

式，分立为上海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存续公司，以下简称

"

新上海广信

"

）与亚东广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派生新设公司，以下简称

"

亚东广信

"

）。 原上海广信持有的本公司股权变更至亚东广信。

2012

年

12

月

12

日，新上海广信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2012

年

12

月

14

日，亚东广信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上海广信与亚东广信就本公司股权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新上海广信和亚东广信两家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同，均为郭广昌持有

58%

的股权，梁信军持有

22%

的股

权，汪群斌持有

10%

的股权，范伟持有

10%

的股权。 本次分立和股权转让完成后，上海广信的派生新设公司

亚东广信承继上海广信目前持有的本公司

5.07%

股权。 本次股东分立事宜对公司不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科大讯飞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